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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在微信群“吐槽”被起诉 虚拟币交易平台转错账户
不当得利应返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肖燕）近日，广东信宜

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在虚拟币交易平台okex上因交易比特

币过程中，将所需交易的比特币转错账户而引发的不当得利纠

纷案。法院判定，比特币应当认定为特定的虚拟商品，用户在

虚拟币交易平台转错账户，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

2019年2月，闫某与李某在虚拟币交易平台okex上发生

第一次交易（交易币种 USDT 泰达币），支付方式为银行转

账，双方已完成交易。2019年4月，闫某与李某在虚拟币交

易平台okex上发生第二次交易（交易币种USDT泰达币），支

付方式为支付宝转账，双方已完成交易。第二次交易后，闫

某为了日后与李某再次交易时方便，就在手机上保留了李某

的支付宝收款码。2019年4月，闫某在给王某的订单（交易

币种BTC比特币）支付时，误将交易款5万多元人民币通过

支付宝扫码方式转给了李某。闫某发现转错后，通过支付

宝、电话和交易平台联系李某，但李某一直不理睬。为此，闫

某诉至信宜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某返还不当得

利款人民币55725.19元及利息。

法院判决：被告李某返还不当得利款人民币55725.19元

及利息。

法官点评：闫某在与他人交易比特币过程中，因失误把交

易款转给李某，李某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闫某损

失，应返还交易款给闫某。

最终结果：在庭审中，法官多次与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沟通，对其释法明理、阐明利弊，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签订协议后，李某将交易款退还给了闫某。至此，该起因

网络虚拟货币交易款引起的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法官：善意批评不侵权！

请从裁判者角度谈谈您对审理本案

的心得与体会？

袁玥：近年来，业主与房地产开发商

涉网名誉权侵权纠纷频发。开发商和业

主之间信息不对称、相互缺乏信任，容易

导致业主对开发商的行为不理解，甚至

产生误解；开发商对业主的质疑和批评

不够包容，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业主

的疑虑。有的开发商甚至希望通过起诉

个别业主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这

种方式是我们不倡导的，它不但不能解

决问题的症结，反而容易激化矛盾。这

类案件的审理，不仅要查清事实，准确适

用法律，更重要的是平衡业主群内言论

自由与对应主体的权益保护，通过裁判

表达出法院倡导争议各方和谐消除误

解、化解纠纷的态度。

如何区分业主正常的监督、批评行

为与借机诽谤、诋毁开发商名誉行为？

袁玥：法院应全面审查开发商与业

主之间的纠纷背景，以此作为考量言论

性质的重要依据。对涉嫌侵权言论，应

结合话语体系、语境、言论目的等因素进

行综合判断，不能仅抠个别字眼。要看

言论内容是否具有一定来源或事实依

据。如该言论未恶意歪曲事实，即使言

论内容是基于对开发商实施行为的误

读，亦不构成对开发商的名誉侵权。如

业主在评价过程中恶意歪曲事实、制造

谣言，并足以使微信群内其他成员对开

发商的经济实力、经营状况等经济能力

产生错误认识，则该批评不宜认定为善

意。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

网络空间在为公民言论自由提供便

利的同时，也使得不少在现实中趋

于紧张的社会关系扩展到网络空

间，产生一系列法律问题。业主因

在微信群聊中对开发商、物业公司、

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发表质疑、批

评性言论被诉至法院的案件日益多

发。业主在业主微信群内对开发商

进行批评，是否构成侵犯开发商的

名誉权？

广州市中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某公司”）是金某小区

的开发商。2018年8月2日，中某公

司在金某小区物业管理中心门口公

告栏处张贴《车位租售方案》，向小

区业主公示了拟租售车位的位置、数量、价格等信息。

桂某、潘某胜、李某松是金某小区业主，先后在名为“金

某团结群”的微信群内对上述《车位租售方案》提出异

议，指出存在车位产权不明晰、配比不合理、价格过高等

问题。中某公司认为三人上述指责属于虚构事实，直接

影响了小区业主购买车位的意愿，亦侵犯了中某公司商

誉，遂起诉要求三名业主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三名被告作为小区业主，系案涉《车

位租售方案》的公示对象，《车位租售方案》的具体内容

关乎包括三名被告在内的全体业主利益。三名业主在

案涉微信群内对《车位租售方案》相关内容提出异议、进

行评价，并与群内其他小区业主展开讨论，主观上是出

于维护业主自身权益的目的，不存在恶意。况且，案涉

《车位租售方案》亦允许小区业主在公示期间向中某公

司或广州市增城区住建局反映异议内容。

其次，从三名被告发表的言论内容来看，均系针对

案涉《车位租售方案》有关车位数量、租售比例、租金价

格等具体内容提出，未有明显的侮辱、贬损性用语，言论

内容亦不涉及对中某公司经济实力、经营状况等经济能

力的贬损、误导。此外，未有证据显示三名被告将案涉

言论发表于其他公共场合。

因此，三名被告基于中某公司拟对小区车位进行租

售的事实，出于维护业主权益的目的，在业主微信群内

开展评价的行为本身，难以认定具有违法性。未有证据

显示案涉车位因三名被告的行为导致无法正常出售，故

中某公司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中某公司作为金某

小区项目的开发商以及小区车位租售活动的实施者，应

当采取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及时解答、澄清小区业主就

《车位租售方案》具体内容提出的异议，消除小区业主对

《车位租售方案》有关内容的疑虑，并对小区业主的评价

予以必要容忍。最终判决驳回中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

典型意义

本案准确界定了业主言论善意和恶意的区分标准，

充分保护了特定主体微信群内的言论自由。业主出于

维权目的，在业主微信群内对开发商实施的特定行为发

表批评言论，如该言论未恶意歪曲事实，即使言论内容

是基于对开发商实施行为的误读，亦不构成对开发商的

名誉侵权。如业主在评价过程中恶意歪曲事实、制造谣

言，并足以使微信群内其他成员对开发商的经济实力、

经营状况等经济能力产生错误认识，则该批评不宜认定

为善意。

（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对话法官

袁玥：广州互联网法院四级法官，长期从

事民事审判工作。

男子利用抢票软件
倒卖火车票获刑11个月

本报讯 1月9日，江西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刘金福

倒卖车票上诉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宣判。以倒卖车票罪判

处被告人刘金福有期徒刑 11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24 万

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4万余元上缴国库。

南铁中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7年7月，上诉人刘金福

以“星星车票工作室”的名义，在微信、QQ等网络平台发布收

取佣金代抢全国火车票的广告。在收到他人求购车票的信

息后，刘金福利用“天堂”“无底洞”等抢票软件进行抢票。抢

票成功后，刘金福要求求购者每张支付50元至200元不等的

佣金。2018年4月至2019年2月，刘金福以上述方式先后为

王树阁、孙永霞、吕波等人抢购车票3749张，票面数额130多

万元，非法获利34万余元。

南铁中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刘金福高价倒卖车票，其行

为已构成倒卖车票罪。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前述判决。

法官释法：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

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倒卖车票罪是指高价、

变相加价非法倒卖车票或者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

证，情节严重的行为。倒卖车票罪不以车票所有权的转移为

犯罪构成要件，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15）29号《复函》认

为，以营利为目的，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囤积实名制火车票，只

要已支付票款，无论车票是否实际售出，均可以认定为倒卖

车票罪既遂。因此，构成倒卖车票罪的关键，一是行为非法，

二是高价、变相加价行为。非法囤积后倒卖、不具备代办铁

路客票资质为他人代办铁路客票并非法加价牟利的都构成

倒卖车票违法犯罪。

本案中，刘金福不具备代办铁路客票资质，自2018年4

月至2019年2月，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抢购车票3749张，票

面数额130多万元，每张加价50元至200元，非法获利34万

余元，超出高价、变相加价票面数额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

利2000元以上的标准，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

票刑事案件有关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倒卖车票情

节严重，构成倒卖车票罪。 （朱婧瑶）


